
公 告

公司各部门、各员工及各社会群体：

贵州省交通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1年

5月31日与原承租公司食堂房屋的承租方李义协商后

已解除租赁合同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原承租人李

义在其承租公司食堂经营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，均由

其自行负责各方债权债务，请自行联系李义解决相关

问题，若因债权债务不清引发纠纷，均与公司无关，

特此公告。

贵州省交通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

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


